《天津市城市规划区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管理规定》实施后评估报告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为促进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城市管理委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于2021年1月印发了《天津市城市规划区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主要对城市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进行规范。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要求，现对《规定》开展后评估工作：

一、评估目标

通过实施后评估，对《规定》的内容、成效、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为《规定》有效期满后修改或废止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估开展情况 

市城市管理委作为实施《规定》的牵头单位，2023年5月-8月组织专家对城市古树名木进行专项巡查体检，就《规定》实施情况及有关问题与各区进行深入研讨；于2024年3月组织各区城市管理委召开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会议，对《规定》实施情况及有关问题进行研讨交流；2024年8月组织各区城市管理委总结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工作开展情况并对《规定》开展评估，广泛听取了意见建议，梳理汇总后形成评估意见。

三、评估内容 

（一）政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
《规定》共8条，主要对城市规划区内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的适用情境和具体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何种情况适用此规定、保护和避让方案应包含的主要内容、保护避让事中事后的指导和监督方法等。《规定》自印发以来，各区城市管理委、各相关部门均能积极贯彻落实，一些工程项目涉及古树迁移，最终通过修改方案主动进行了避让保护。《规定》为提高城市古树名木保护力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文件的合法性

《规定》主要依据《天津市绿化条例》（2018年修订）《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编制，没有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事项；对照《天津市绿化条例》（2022年修订）等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不存在与法规相抵触、与政策相冲突的问题；对照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求，没有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不存在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违法设置市场准入、退出条件的情况。

（三）文件的合理性

《规定》对《天津市绿化条例》关于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有关规定的实施进行细化，有助于各区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城市规划区内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工作，便于加强对我市城市规划区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四）文件的操作性

《规定》要求建设单位提交的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方案符合国家及天津市相关标准要求，具备可操作性。

（五）存在的问题

随着《天津市绿化条例》2022年再次修订，以及近几年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的要求不断细化，城市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管理规定需结合实际进行不断补充完善。

四、评估结果及对策建议

经过后评估分析，《规定》内容合理，实施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为古树名木保护和避让工作进行了统一规范，初步建议《规定》继续有效，待有效期满前按规定组织适当修改。针对《规定》随着《天津市绿化条例》修订，需补充完善的问题，建议后续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古树名木保护与避让管理规定，为园林绿化行业管理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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